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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申請機構（即執行機

構）須為依本部受補

助單位申請作業要

點，經核定納為本部

補助單位者。 

二、申請機構（即執行機

構）如下： 

(一)公私立大專院校

及公立研究機

構。 

(二)經本部認可之行

政法人學術研究

機構、財團法人

學術研究機構及

醫療社團法人學

術研究機構。 

現行申請機構均須依科技

部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

點規定提出申請，於本部

核定同意補助研究計畫項

目後，始得提出申請本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爰酌

作文字修正，以符實際。 

六、研究計畫得依實際需

要，申請下列各項補

助經費： 

(一)業務費： 

1.研究人力費： 

(1)專、兼任助

理 費 用 及

臨 時 工

資，依本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助 理 人 員

約 用 注 意

事 項 規 定

辦理。 

(2)博士後研

究 人 員 費

用： 

因 執 行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所 需 國

內、外或大

陸 地 區 博

士 後 研 究

人員，得於

六、研究計畫得依實際需

要，申請下列各項補

助經費： 

(一)業務費： 

1.研究人力費：

(1)專、兼任助

理 費 用 及

臨 時 工

資，依本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助 理 人 員

約 用 注 意

事 項 規 定

辦理。 

(2)博士後研

究 人 員 費

用： 

因 執 行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所 需 國

內、外或大

陸 地 區 博

士 後 研 究

人員，得於

一、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

正。 

二、第三款國外差旅費增

列因執行本部具服務

或推廣科研性質、因

應計畫管理，或配合

研究發展、因應政

策、人才培育需要所

進行之規劃推動計

畫，計畫主持人及相

關人員因計畫需要，

得申請出國參訪及考

察之差旅費用，俾利

應本部任務需要所規

劃國家科技發展政

策、推動基礎及應用

科技研究、重大科技

研發計畫及支援學術

研究等出國實需，爰

增訂第二目規定，現

行規定則移列為第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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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內 一

併 提 出 申

請，依本部

補 助 延 攬

客 座 科 技

人 才 作 業

要 點 規 定

辦理。於計

畫 核 定

時，博士後

研 究 人 員

人 選 已 確

定者，本部

得 一 併 核

定；人選未

確定者，僅

核 給 名

額，俟計畫

主 持 人 提

出 合 適 人

選 經 本 部

審 查 通 過

後，再依規

定 辦 理 進

用 及 請 款

事宜。博士

後 研 究 人

員 費 用 得

另核撥，除

本 部 另 有

規定外，不

列 入 計 畫

之 研 究 人

力費內。 

2.耗材、物品、

圖書及雜項費

用： 

與研究計畫直

計 畫 內 一

併 提 出 申

請，依本部

補 助 延 攬

客 座 科 技

人 才 作 業

要 點 規 定

辦理。於計

畫 核 定

時，博士後

研 究 人 員

人 選 已 確

定者，本部

得 一 併 核

定；人選未

確定者，僅

核 給 名

額，俟計畫

主 持 人 提

出 合 適 人

選 經 本 部

審 查 通 過

後，再依規

定 辦 理 進

用 及 請 款

事宜。博士

後 研 究 人

員 費 用 得

另核撥，除

本 部 另 有

規定外，不

列 入 計 畫

之 研 究 人

力費內。 

2.耗材、物品、

圖書及雜項費

用： 

與研究計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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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關之其他

費用等。 

3.國外學者來臺

費用： 

因執行研究計

畫邀請國外或

大陸地區學者

來 臺 所 需 費

用。 

(二)研究設備費： 

指執行研究計畫

所需單價在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

且使用年限在二

年以上與研究計

畫直接有關之各

項設備。財團法

人學術研究機構

及醫療社團法人

學術研究機構以

不補助研究設備

費為原則。 

(三)國外差旅費： 

1.因執行研究計

畫需要赴國外

或大陸地區之

差旅費用，出

國種類限下列

二項： 

(1)執行國際

合作與移

地研究： 

計畫主持

人及參與

研究計畫

之相關人

員因計畫

需要必須

接有關之其他

費用等。 

3.國外學者來臺

費用： 

因執行研究計

畫邀請國外或

大陸地區學者

來 臺 所 需 費

用。 

(二)研究設備費： 

指執行研究計畫

所需單價在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

且使用年限在二

年以上與研究計

畫直接有關之各

項設備。財團法

人學術研究機構

及醫療社團法人

學術研究機構以

不補助研究設備

費為原則。 

(三)國外差旅費： 

因執行研究計畫

需要赴國外或大

陸地區之差旅費

用，出國種類限

下列二項： 

1.執行國際合作

與移地研究：

計畫主持人及

參與研究計畫

之相關人員因

計畫需要必須

與國外合作研

究 、 從 事 實

驗 、 田 野 調

查、採集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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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外合

作研究、從

事實驗、田

野調查、採

集樣本或

使用國外

研究設施

等移地研

究者。 

(2)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計畫主持

人及參與

研究計畫

之相關人

員參加國

際學術會

議並發表

研究成果

論文、專題

演講或擔

任會議主

持人者。 

2.因執行本部補

助之規劃推動

案，計畫主持

人及相關人員

需要出國參訪

及考察之差旅

費用。 

或使用國外研

究設施等移地

研究者。 

2.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 

計畫主持人及

參與研究計畫

之相關人員參

加國際學術會

議並發表研究

成果論文、專

題演講或擔任

會 議 主 持 人

者。 

七、研究計畫經本部審查

通過者，得於研究計

畫執行期間核給研究

主持費。 

    整合型或本部規劃推

動之研究計畫，其共

同主持人未擔任本部

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主

七、研究計畫經本部審查

通過者，得於研究計

畫執行期間核給研究

主持費。 

    整合型或本部主動規

劃推動之研究計畫，

其共同主持人未擔任

本部其他專題研究計

一、配合第六點修正，第

二項及第三項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一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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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得於研究計畫

執行期間核給研究主

持費。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

持人於研究計畫執行

期間僅得支領一份研

究主持費。已領取本

部特約研究計畫主持

費者，不得再領取研

究主持費。但執行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或本

部規劃推動之研究計

畫所具領之主持費或

規劃費，不在此限。 

 

    支領研究主持費者，

於研究計畫執行期

間，因赴國外短期研

究、離職轉任非本部

補助機構或退休等因

素，致無法執行研究

計畫或資格不符第三

點規定者，申請機構

應即停止核發研究主

持費，並將該款項繳

回本部。但報經本部

同意者，不在此限。 

    計畫主持人如依規定

借調至政府機關擔任

政務人員，於借調前

已執行本部研究計畫

並已核給研究主持費

者，於擔任政務人員

期間不得支領研究主

持費，申請機構應將

該研究主持費繳回本

部；於擔任政務人員

期間依規定申請本部

畫主持人，得於研究

計畫執行期間核給研

究主持費。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

持人於研究計畫執行

期間僅得支領一份研

究主持費。已領取本

部特約研究計畫主持

費者，不得再領取研

究主持費。但執行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或本

部主動規劃推動之研

究計畫所具領之研究

補助費或主持費，不

在此限。 

    支領研究主持費者，

於研究計畫執行期

間，因赴國外短期研

究、離職轉任非本部

補助機構或退休等因

素，致無法執行研究

計畫或資格不符第三

點規定者，申請機構

應即停止核發研究主

持費，並將該款項繳

回本部。但報經本部

同意者，不在此限。 

    計畫主持人如依規定

借調至政府機關擔任

政務人員，於借調前

已執行本部研究計畫

並已核給研究主持費

者，於擔任政務人員

期間不得支領研究主

持費，申請機構應將

該研究主持費繳回本

部；於擔任政務人員

期間依規定申請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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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且經審查通

過者，不核給於擔任

政務人員期間之研究

主持費，已核給者，

申請機構應將該研究

主持費繳回本部。 

研究計畫且經審查通

過者，不核給於擔任

政務人員期間之研究

主持費，已核給者，

申請機構應將該研究

主持費繳回本部。 

十、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

定之期限提出申請，

逾期不予受理。但符

合下列規定者，得以

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一)申請機構新聘任

人 員 或 現 職 人

員，其資格符合

規定，且從未申

請本部研究計畫

者，得於起聘之

日或獲博士學位

之日起三年內提

出。 

    (二)曾申請本部研究

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於外國任教

或從事研究服務

滿一年以上，受

延聘歸國服務且

返國服務後未申

請本部研究計畫

者，得於起聘之

日 起 一 年 內 提

出。 

    (三)借調至政府機關

之駐外單位任職

人員，於歸建後

未申請本部研究

計畫者，得於歸

建之日起一年內

提出。 

十、申請機構應依本部規

定之期限提出申請，

逾期不予受理。但符

合下列規定者，得以

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一)申請機構新聘任

人 員 或 現 職 人

員，其資格符合

規定，且從未申

請本部研究計畫

者，得於起聘之

日或獲博士學位

之日起三年內提

出。 

    (二)曾申請本部研究

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於外國任教

或從事研究服務

滿一年以上，受

延聘歸國服務且

返國服務後未申

請本部研究計畫

者，得於起聘之

日 起 一 年 內 提

出。 

    (三)借調至政府機關

之駐外單位任職

人員，於歸建後

未申請本部研究

計畫者，得於歸

建之日起一年內

提出。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配合第六點修正，第

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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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以申請ㄧ件為限，但

申請案已進入實質審

查程序後經申請機構

撤回者，不得再提出

申請。 

    本部規劃推動之任務

或目標導向研究計

畫，另依規定之申請

期限辦理。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以申請ㄧ件為限，但

申請案已進入實質審

查程序後經申請機構

撤回者，不得再提出

申請。 

    本部主動規劃推動之

任務或目標導向研究

計畫，另依規定之申

請期限辦理。 

十九、申請機構應督促計

畫主持人於研究計

畫執行期滿後三個

月內至本部網站線

上繳交研究成果報

告及出國心得報告

等電子檔： 

(一 )研究成果報

告，除敏感科

技 研 究 計 畫

外，應供立即

公開查詢。但

涉及專利、其

他 智 慧 財 產

權、論文尚未

發表者，得延

後公開，最長

以計畫執行期

滿日起算二年

為限。 

(二)獲補助執行國

際合作與移地

研究或出國參

訪及考察差旅

費者，應繳交

心得報告或與

國外共同研究

成果。 

十九、申請機構應督促計

畫主持人於研究計

畫執行期滿後三個

月內至本部網站線

上繳交研究成果報

告及出國心得報告

等電子檔： 

(一 )研究成果報

告，除敏感科

技 研 究 計 畫

外，應供立即

公開查詢。但

涉及專利、其

他 智 慧 財 產

權、論文尚未

發表者，得延

後公開，最長

以計畫執行期

滿日起算二年

為限。 

(二)獲補助執行國

際合作與移地

研 究 差 旅 費

者，應繳交心

得報告或與國

外共同研究成

果。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第二款配合第六點修

正，爰增訂出國參訪

及考察，亦應繳交出

國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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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補助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差

旅費者，應繳

交心得報告、

論文被接受發

表之大會證明

文件及所發表

之論文全文或

摘要。 

(四)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人力費內

核列博士後研

究 人 員 費 用

者，應繳交研

究 工 作 報 告

表。 

(三)獲補助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差

旅費者，應繳

交心得報告、

論文被接受發

表之大會證明

文件及所發表

之論文全文或

摘要。 

(四)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人力費內

核列博士後研

究 人 員 費 用

者，應繳交研

究 工 作 報 告

表。 

二十二、申請機構如發現

研究計畫之參與

人員涉有違反學

術倫理情事者，

應為適當之處

置，並將處置結

果即提報本部。 

計畫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於研究

計畫之構想、執

行或成果呈現階

段，涉有違反學

術倫理情事者，

依本部學術倫理

案件處理及審議

要點規定處理。 

二十二、研究計畫之參與

人員於研究計畫

之構想、執行或

成果呈現階段，

涉有違反學術倫

理情事者，依本

部學術倫理案件

處理及審議要點

規定處理。 

本部非教育行政或研究機

構之主管機關，於研究計

畫之參與人員涉有違反學

術倫理情事時，依本部學

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要

點係處理計畫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涉有違反學術倫

理之案件，為符實際並加

強申請機構之管理責任，

爰將現行規定修正分列二

項： 

一、第一項增訂申請機構

如發現研究計畫之參

與人員涉有違反學術

倫理情事之處理方

式。申請機構倘未進

行適當之處置或將處

置結果提報本部，則

依第二十三點規定，

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

繳補助經費、於申請

機構下期計畫撥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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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扣除或酌予降低管

理費補助比率。 

二、第二項明定依本部學

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

議要點審議之對象為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

持人。 
 

 


